
 

 

证券代码：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2018——026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 2018 年 7 月 9 日，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东风汽车”）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拟以

人民币 5000 万元对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

海博思创”）进行现金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襄阳海博思创注册资本为 1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50%的股权。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海博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1112.5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智能

电网储能系统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等，电动物流车租赁运营。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互相独立。 

该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2017年度经审计总资产135673.05万

元，净资产72005.59万元。 

 

三、襄阳海博思创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前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襄阳市高新区邓城大道 49号国际创新产业基地 6 号楼 

主营业务：动力电池系统的生产、加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不含发

动机）的销售；汽车及零部件销售；汽车租赁服务等。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北京海博思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北京

海博思创”）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2017 年经审计总资产为 40622.36 万元，净

资产为 1446.39万元。 

（二）增资后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动力电池系统的生产、加工、组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运营与服务；动力电池的梯次

利用及储能系统的生产、加工、组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废旧动力电池的材料回收。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司以人民币 5000 万元出资，持有该公

司 50%的股权。北京海博思创以土地使用权以及人民币 3785.0706 万元出

资，持该公司 50%的股权。其中,土地使用权以账面原值扣除未来应收政府

补贴作价出资，土地评估后的溢价部分计入襄阳海博思创资本公积。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本公司向该公司委派包括 1 名董事

长在内的 3 名董事、1 名财务副总经理；北京海博思向该公司委派 4 名董

事、1 名总经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方案 

1、在本协议签订前，襄阳海博思创先行剥离自身的负债及其他资产，

该公司的资产负债仅保留其目前合法拥有的100亩土地使用权。资产剥离

后，经本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尽职调查后启动本次增资扩股项目； 

2、北京海博思创以前款所述两块土地使用权和3785.0706万元货币认

缴标的公司5000万元注册资本，占襄阳海博思创50%股比。土地评估值超

过土地使用权所占认缴金额的部分作为襄阳海博思创的资本公积金处理； 

3、东风汽车认购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以5000万元货币认缴，

全部计入实收资本，占襄阳海博思创50%股比。 

（二） 增资工作安排 

1、东风汽车应自本协议签订并获得其董事会或其他有权机构的批准

之日起 60个工作日内将 5000万元人民币现金一次性足额汇入襄阳海博思

创所设立的专用账户。 

2、北京海博思创应在本协议签订后且东风汽车董事会或其他有权机



 

 

构的批准本次增资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将 3785.0706 万元人民币现金一

次性汇入襄阳海博思创所设立的专用账户。 

（三）技术、商标、商号等知识产权 

双方对襄阳海博思创的商标、技术等知识产权提供如下支持： 

1、在襄阳海博思创存续期间，北京海博思创须保证襄阳海博思创原

有技术及知识产权由该公司继续免费使用； 

2、襄阳海博思创新取得的技术及知识产权归标的公司所有。 

3、双方分别保证襄阳海博思创免费使用“东风”、“海博”商号及

商标。 

（四）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审批机关批准

之日起生效。 

(五)《补充协议》主要条款 

1、襄阳海博思创增资扩股完成前，襄阳海博思创拥有的资产、负债、

资本公积等权利归北京海博思创所有，增资扩股完成后归襄阳海博思创所

有。 

2、襄阳海博思创由北京海博思创合并报表，东风汽车放弃合并报表

权利； 

3、未来合资公司在襄阳海博思创拥有的 100 亩土地上进行建设，收

到襄阳海博思创与襄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会员会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签订的《<项目进区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 1440 万补贴款

或部分补贴款后，东风汽车与北京海博思创同意将收到该补贴款之全部



 

 

以特别分红的方式，由襄阳海博思创或任何由襄阳海博思创改制而成的

公司支付给北京海博思创。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旨在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游环节布局。公司掌控

电池生产资源，将提升新能源汽车核心竞争力、质量控制力、电池成本控

制力以及新能源整车开发速度。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增资事项尚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公司同相关方将认真执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要求，确保变更

登记手续的顺利进行。增资完成后，襄阳海博思创拟更名为“东风海博（襄

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至于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公

司将以不同对策和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 月 10日 


